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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溧政办发〔2019〕20号 

                        

市政府办公室印发 
《关于在全市整体推进耕地轮作休耕 
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天目湖旅游度假区、溧

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各有关部门： 

《关于在全市整体推进耕地轮作休耕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

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

彻落实。 

   

             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4月15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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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全市整体推进耕地轮作休耕 
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实施方案 

 

为全面贯彻中央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决策部署，切实落实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在苏南地区整体推进

耕地轮作休耕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苏政办发

〔2018〕89号）、常州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在全市整

体推进耕地轮作休耕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常政办发〔2019〕30号），切实做好我市耕地轮作休耕整体推

进落实工作，助力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特制定本

方案。 

    一、目的意义 

扩大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是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

政府着眼于当前农业发展突出矛盾、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和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要内容。溧阳耕地和水资源保护压力大，生态环境脆弱，

亟需加快推进结构调整和绿色优质高效发展。通过在全市整体推

进轮作休耕，有利于降低资源利用强度，美化农业农村生态环境，

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我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全省前列提供坚实支撑。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绿

色发展理念，以提升耕地地力、强化农业生态功能为目标，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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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影响农民收入为前提，加强政策扶持，强化

科技支撑，整体推进耕地轮作休耕，加快构建符合我市发展实际

的耕地轮作休耕制度，促进生态环境改善和资源永续利用。 

（二）基本原则 

坚持稳定耕地面积和巩固提升产能。坚守耕地保护红线，提

升耕地质量。对轮作休耕地采取保护性措施，禁止弃耕，不能减

少或破坏耕地、不能改变耕地性质、不能削弱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确保急用之时能够复耕，粮食能产得出、供得上。  

坚持统筹安排和整体推进实施。围绕轮作休耕的目标任务，

以镇（街道）为单位，统筹安排轮作休耕区域，自上而下分解任

务，按时序、有计划、分步骤整体推进。 

坚持政策引导和稳定农民收益。鼓励农民以市场为导向，调 

整优化种植结构。强化政策引导扶持，建立利益补偿机制，对承

担轮作休耕任务的经营主体原有种植作物收益和土地管护投入

给予必要补助，确保不影响农民种田收入。 

坚持尊重农民意愿和稳妥有序实施。耕地轮作休耕情况复

杂，地区差异较大，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不搞强迫命令、不搞“一刀切”。鼓励以村、组为单元，相对集

中连片实施，确保可操作、有成效、可持续。 

三、目标任务 

在全市稻麦轮作种植区域推行夏熟小麦季节性轮作休耕，以

轮作养地作物或生态休耕替代小麦种植，同时采取保护性耕作措

施。以2018年夏熟小麦统计种植面积为依据，原则上3年轮作休

耕一遍，逐步建立符合我市生产特点的可持续、可复制的耕地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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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休耕模式和政策体系，具体目标任务分解见附件。 

四、实施内容 

根据各地生产实际，在全市常年小麦种植地区推广轮作换

茬、冬耕晒垡等多种轮作休耕方式，鼓励以村、组为单元选用同

一项实施内容。 

（一）轮作换茬 

在休耕区域倡导稻绿肥、稻油、稻豆等轮作，实行用地与养 

地相结合。其中绿肥品种以传统绿肥（如紫云英、苕子等）、经 

济绿肥（如蚕豆、豌豆、苜蓿、黑麦草等）为主，也可种植肥田

油菜压青还田。 

（二）冬耕晒垡 

在休耕区域通过深耕晒垡，解决耕作层浅、土壤紧实、作物 

根系下扎困难、土壤有毒有害物质积累等问题，改善土壤通透性

和保肥保水性能，耕作深度不小于20厘米。耕地地力贫瘠田块，

鼓励农户可自主增施有机肥。 

五、补贴政策 

（一）补贴对象 

直接承担轮作休耕任务的种粮农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 

或村级组织等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和提供社会化服务的服务组织。 

（二）补贴标准 

为支持开展轮作休耕，在省级财政给予每亩补助100元的基

础上，常州市级根据实际完成情况按照3年总额不超过3500万元

的额度，以因素分配、统筹协调、序时推进的原则进行补助。我

市将根据结合实际，给予一定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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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验收 

各镇（街道）组织第三方开展验收工作，市级抽查的验收方

式。各镇（街道）要保障好轮作休耕第三方验收等工作经费。 

（四）补助方式 

补助资金通过“一折通”发放到补贴对象。对绿肥种子、冬

耕晒垡农机作业等实行政府购买服务或由村级组织开展社会化

服务的，可按相关规定统一采购发放和组织实施。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镇（街道）要把整体推进耕地轮作休耕摆到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资源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高度，

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统筹规划推进，推动耕地休养生息，实现农

业资源永续利用和生态安全。要建立由分管领导牵头的耕地轮作

休耕工作组织协调机制，加强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协调配合，合

力推进落实，及时研究解决推进过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二）明确职责分工 

农业部门负责耕地轮作休耕目标任务下达、监督检查、考核 

评价、跟踪监测和制定耕地轮作休耕实施细则，成立专家指导小

组，强化技术指导和服务保障。财政部门负责耕地轮作休耕补贴

资金的调度、测算拨付与监管。发改、自然资源、水利等其他相

关职能部门要加强协作配合，各司其职，形成合力，共同保障耕

地轮作休耕制度落到实处。 

（三）强化资金保障 

市财政要加大对轮作休耕的支持力度，统筹资金，调整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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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优化资金投入方式，确保补贴资金落实，同时安排好技术

培训、核查抽查、监测评价等工作经费。加强政策引导，强化政 

策扶持，充分调动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自主开展轮作休耕的积极性。 

    （四）注重舆论宣传 

要通过网络、报刊、电视、广播等媒体，多视角、深层次宣 

传耕地轮作休耕的重要意义和政策措施，形成全社会广泛共识。

积极发动基层干部和农技人员深入村组农户、田间地头，做好政

策宣传工作，引导农户自愿自觉实施轮作休耕。要通过典型示范、

经验交流、观摩培训等方式，宣传耕地轮作休耕好做法、好经验、 

好成效，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五）强化监督考核 

各镇（街道）要将耕地轮作休耕工作纳入生态文明建设考核

范围，建立耕地轮作休耕常态化目标考核制度，明确量化相关责

任目标，将耕地轮作休耕的落实情况纳入年度考核目标。通过考

核驱动，形成各级政府重视耕地轮作休耕、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好

氛围。要建立监测评价机制，科学布置耕地质量监测网点，动态

跟踪轮作休耕效果，为科学评估耕地轮作休耕成效提供技术支撑。 

 

附件：1．2018—2020年全市耕地轮作休耕目标任务分解表 

2．2018—2019年耕地轮作休耕受补面积申报表 

3．溧阳市         年耕地轮作休耕分户登记清册 

4．溧阳市         年耕地轮作休耕面积分村汇总表 

5．溧阳市         年耕地轮作休耕面积分镇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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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8-2020年全市耕地轮作休耕目标任务分解表 

镇（街道） 
轮作休耕

面积（亩） 

2018年轮作

休耕面积

（亩） 

2019年轮作

休耕面积

（亩） 

2020年轮作

休耕面积

（亩） 

溧城镇 10220 2100 4180 3940 

昆仑街道 10485 3300 3900 3285 

天目湖镇 14511 4300 5400 4811 

埭头镇 17440 5100 6490 5850 

上黄镇 7973 2600 2230 3143 

戴埠镇 10260 1850 4330 4080 

别桥镇 44712 13150 16660 14902 

竹箦镇 45840 13500 17080 15260 

上兴镇 68425 21600 25350 21475 

南渡镇 40756 12000 15180 13576 

社渚镇 69278 20500 25800 22978 

全市合计 339900 100000 126600 11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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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2019 年耕地轮作休耕受补面积申报表 

       镇（街道）          村            组 

申报主体   申报时间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土地承包流转面积（仅限粮油生产）        亩。 

轮作休耕面积          亩。 

深耕晒垡面积      亩 耕作深度     cm 耕作时间   GPS定位   

轮作换茬面积      亩 换茬作物   田间覆盖度   GPS定位   

    附件清单：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复印件，在本村组种植粮油的土地承包流转合同（协议）和土地使
用付款证明。深耕晒垡及肥田压青：提供深耕前、中、后照片，作业清单，社会化作业服
务的提供服务协议。绿肥换茬内容：提供在田作物田间照片。 

申报主体承诺： 

    本人（单位）申报面积属实，提交的申报材料真实，如有虚假申报情况，本人（单位）
自愿放弃本次补偿资金。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村级审核意见： 
    申报材料详实，轮作休耕面积属实，公示无异议，同意申报。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验收单位意见： 
    深耕晒垡面积（亩）： 
    轮作换茬面积（亩）：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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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溧阳市         年耕地轮作休耕分户登记清册 

       乡镇（街道）人民政府（盖章）         村（盖章） 

序号 主体名称 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休耕轮作面积（亩） 休耕方式 联系电话 主体签字（按手印） 备注 

                

                

                

                

                

                

                

                

        

村委会主任（签名）：                          经办人（签名）： 

乡镇（街道）财政和农业部门举报电话： 

注：1．主体名称：种粮农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组织或村级组织；2．休耕方式：包括深耕晒垡和轮作换茬（绿肥种植）；3．此表由村民

委员会组织填报、乡镇（街道）人民政府核查验收后加盖公章在村、组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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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溧阳市         年耕地轮作休耕面积分村汇总表 

          镇（街道）（盖章） 

序号 村名 组数 户数 

深耕晒垡面积（亩） 轮作换茬面积（亩） 
合计面积

（亩） 
备注 

耕作深度 

≧20cm 

耕作深度 

15-19cm 

耕作深度 

﹤15cm 

田间覆盖度 

≧70% 

田间覆盖度 

50-69% 

田间覆盖度 

﹤50% 

                        

                        

                        

                        

                        

                        

                        

                        

                        

                        

填表人： 

注：此表由乡镇（街道）核实、汇总后，连同附表 3 正式行文报市农业、财政部门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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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溧阳市           年耕地轮作休耕面积分镇汇总表 
     市盖章 

序号 镇 名 

深耕晒垡面积（亩） 轮作换茬面积（亩） 

合计面积（亩） 备注 耕作深度 

≧20cm 

耕作深度 

15-19cm 

耕作深度 

﹤15cm 

田间覆盖度 

≧70% 

田间覆盖度 

50-69% 

田间覆盖度 

﹤50% 

                    

                    

                    

                    

                    

                    

                    

                    

                    

                    

                    

                    

注：此表由市核实、汇总后，连同附表 3、4 正式行文报市农业、财政部门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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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  送：市委办，市人大办、政协办。 

  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4月15日印发   


